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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指导和帮助数据处理者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以下简称北京市“两区”）内使用负面清单依法有序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结合北京实际，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适用范围
适用主体：在北京市“两区”范围内登记注册、开展数据跨境流动等相关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机构、团体或其他组织。
二、申报流程及方式
（一）提交备案申请
申请负面清单备案的数据处理者，应当通过北京市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服务平台网址为https://sjcj.bjcert.org.cn）提交如下材料（材料要求见附件1，相关模板可通过服务平台下载）：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影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影印件
3.经办人身份证件影印件
4.经办人授权委托书（模板见附件2）
5.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备案申请表（模板见附件3）
6.承诺书（模板见附件4）
7.安全能力证明材料（如有）
北京市各区及经开区的牵头部门及属地相关职能部门（以下简称“区级管理部门”）在收到数据处理者提交的备案材料后，于10个工作日内组织审核，若备案材料不符合要求，则告知数据处理者补充或更正材料；若备案材料符合要求，则提出出境数据是否适用负面清单的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报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市商务局、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开展联评联审，向区级管理部门反馈审核意见。区级管理部门收到审核意见，向数据处理者反馈备案审核结果。申请过程中，如有相关问题，可向所在地的区级管理部门咨询（联系方式详见附件5）。
（二）补充或更正材料
数据处理者应及时关注服务平台上的审核进度，需要补充或者更正备案材料的，于收到告知要求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服务平台提交补充或者更正材料。逾期未补充或无正当理由不补充更正备案材料的，区级管理部门可以终止负面清单备案。
（三）负面清单备案结果通知
备案审核完成后，由所在地的区级管理部门向数据处理者出具负面清单备案结果通知书，通知书有效期为3年，自通知书出具之日起计算。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开展数据出境活动且未发生需要重新备案情形的，数据处理者可以在有效期届满前6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区级管理部门提出延长通知书有效期申请。区级管理部门应在接收数据处理者延长通知书有效期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报市级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通知书有效期3年。数据处理者可通过服务平台下载通知书。
1.出境数据在负面清单外的，数据处理者应按照《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和备案结果通知书的要求，安全有序自由流动；
2.出境数据在负面清单内的，数据处理者应按照《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和备案结果通知书的要求，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申报时应将负面清单备案结果通知书作为其他证明材料一并提交。
3.出境数据不适用负面清单的，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执行。
（四）备案变更
负面清单备案结果通知书有效期内，负面清单备案的数据出境情况发生变化的，数据处理者应于15个工作日内提出更新备案申请并通过服务平台重新提交材料。若只涉及数据规模变化且变化后每年累计数据出境规模未超过原申请适用负面清单条款限制，则仅需向所在地的区级管理部门提交出境数据规模变更情况说明即可；若数据变化超出原申请适用负面清单条款限制，则需重新提交备案申请。负面清单动态更新影响备案结果的，所在地的区级管理部门应及时告知数据处理者更新备案。
（五）备案终止
数据处理者存在受到相关部门处罚、注册地迁出北京市“两区”范围等情况，不再符合负面清单管理要求的，经市级管理部门确认后由所在地的区级管理部门告知数据处理者终止备案。数据处理者需要继续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的，应当按照《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六）数据出境情况报告
按照负面清单备案结果通知书要求，仍需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标准合同备案或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数据处理者，应在收到结果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内向所在地的区级管理部门报告数据出境合规申报情况，有特殊情况不能进行报告的需要向所在地的区级管理部门说明延期报告的理由，经区级管理部门同意后可延期报告。
三、注意事项
（一）参与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工作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国家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数据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非法使用。
（二）数据处理者申请使用负面清单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的，应对所提交的使用申请和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安全性、合规性等承担法律责任。
（三）数据处理者应遵守区级管理部门的监管要求，配合开展定期查验、一致性抽检等监管工作，确有需要的，数据处理者应向受理数据出境申请的区级管理部门提供相关补充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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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申报材料要求

	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备案申请材料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备注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
	影印件加盖公章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
	影印件加盖公章
	

	3
	经办人身份证件
	影印件加盖公章
	

	4
	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签字加盖公章
	使用中文填写

	5
	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备案申请表
	盖章
	使用中文填写

	6
	承诺书
	签字加盖公章
	使用中文填写

	7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附件2

经办人授权委托书（模板）

本人 姓名（身份证件号码：    ）系 数据处理者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我单位 姓名（身份证件号码：  ）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备案申请工作经办人。经办人代表我单位进行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备案申请工作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包括所签署和上传的资料，我单位均予以承认，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授权委托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经办人无转委托权。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经 办 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企业名称  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备案申请表（模板）

	1数据处理者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企业
社会组织 其他        

	
	单位类型
	内资 外资 中外合资 
港澳台资 其他        

	
	单位注册地
	
	办公所在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2法定代表人信息
	姓名
	
	职务/国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护照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其他        

	
	证件号码
	

	3经办人信息
	姓名
	
	职务/国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护照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其他        

	
	证件号码
	

	4数据处理者遵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情况
	简述近2年在业务经营活动中受到行政处罚和有关主管监管部门调查及整改情况，重点说明数据和网络安全方面相关情况

	数据出境业务场景1（例：临床试验）

	数据类型
	重要数据
	重要数据认定主管部门名称

	
	个人信息
	是否包含敏感个人信息
	是
否

	涉及行业/领域
	

	数据出境情况说明

	序号
	数据类型
（个人信息需明确主体）
	数据项
	内容描述及出境必要性
	示例
	备注

	1
	受试者的个人信息
	生育信息
	用于了解孕产妇等群体的临床试验情况，根据临床试验结果判断药物对孕产妇等群体的影响
	妊娠或哺乳期
	

	2
	
	...
	
	...
	

	3
	患者的个人信息
	患者过敏史
	用于不良事件监测过程中出现不良事件时可以排查原因，确保患者的安全和研究数据的可靠性
	青霉素过敏
	

	4
	
	...
	
	...
	

	5
	重要数据
	
	
	
	

	...
	...
	...
	...
	...
	...

	涉及自然人
（去重）数量
	包括当年已出境数量、未来三年拟出境数量以及两者的关系（继续出境数量、新增出境数量）、去重依据

	涉及重要数据
规模
	MB/GB/TB

	适用负面清单中的数据子类
	例：医药行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5.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以上的患者个人基本资料、诊疗和健康生理信息。”

	适用负面清单
情形的依据
	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数据出境场景

	境外接收方情况
	境外接收方名称
	
	所在国家或者地区
	

	
	主营业务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职务
	

	数据出境业务场景2（例：临床试验）

	数据类型
	重要数据
	重要数据认定主管部门名称

	
	个人信息
	是否包含敏感个人信息
	是
否

	涉及行业/领域
	

	数据出境情况说明

	序号
	数据类型
（个人信息需明确主体）
	数据项
	内容描述及出境必要性
	示例
	备注

	1
	受试者的敏感个人信息
	生育信息
	用于了解孕产妇等群体的临床试验情况，根据临床试验结果判断药物对孕产妇等群体的影响
	妊娠或哺乳期
	

	2
	
	...
	
	...
	

	3
	患者的个人信息
	患者过敏史
	用于不良事件监测过程中出现不良事件时可以排查原因，确保患者的安全和研究数据的可靠性
	青霉素过敏
	

	4
	
	...
	
	...
	

	5
	重要数据
	
	
	
	

	...
	...
	...
	...
	...
	...

	涉及自然人（去重）数量
	包括当年已出境数量、未来三年拟出境数量以及两者的关系（继续出境数量、新增出境数量）、去重依据

	涉及重要数据规模
	MB/GB/TB

	适用负面清单中的数据子类
	例：医药行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5.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以上的患者个人基本资料、诊疗和健康生理信息。”

	适用负面清单情形的依据
	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数据出境场景

	境外接收方情况
	境外接收方名称
	
	所在国家或者地区
	

	
	主营业务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职务
	

	……


注：1.其他申报材料内容应与申请表内容保持一致。
2.按照数据出境业务场景梳理对应的出境数据项情况，同一场景下的数据项需去重。

附件4

承诺书（模板）

本单位郑重承诺：
1、 备案出境数据的收集、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 备案材料所有内容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
3、 数据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部门管理要求，并采取相应的数据安全保护管理和技术措施；
4、 本单位申报的数据出境业务将按照受理的区级管理部门要求开展数据出境活动；
5、 本单位配合市级管理部门、区级管理部门开展数据出境跟踪核验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本单位知悉并充分理解上述承诺内容，若承诺不实或者违背承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组织实施工作
区级牵头部门及联系方式

	区
	部门
	咨询电话

	东城区
	区委网信办
	[bookmark: _GoBack]010-85921352

	西城区
	区委网信办
	010-88064172

	朝阳区
	商务中心区管委会
	010-58780061

	海淀区
	区委网信办
	010-88495864

	丰台区
	区委网信办
	010-83658591

	石景山区
	区委网信办
	010-88699345

	门头沟区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010-61801608

	房山区
	区委网信办
	010-89353224

	通州区
	区委网信办
	010-89587986

	顺义区
	区委网信办
	010-81487702

	昌平区
	区政务和数据局
	010-60718007

	大兴区
	临空区管委会
	010-81696092

	怀柔区
	区委网信办
	010-69696002

	平谷区
	区委网信办
	010-69961923

	密云区
	区委网信办
	010-61096718

	延庆区
	区委网信办
	010-69109928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市双智办
	010-8350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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